
信息披露1414 2024年6月28日 星期五
制作：刘雄 电话：010-83251716 E－mail：zqrb9@zqrb.sina.net

证券代码：001309 证券简称：德明利 公告编号：2024-054
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各项议案时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6月27日（星期四）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6月27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
6月27日9:15-15:00期间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现场会议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中康路136号新一代产业园1栋24楼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李虎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性及合规性：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公

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6 人，代表股份 86,075,58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322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4 人，代表股份 76,659,15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941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2人，代表股份9,416,43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803％。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3人，代表股份 9,417,43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81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1,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2人，代表股份9,416,43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803％。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

次现场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本次股东大会具体表决

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延长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672,0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935％；反对1,79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6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415,64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10％；反对1,79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本议案关联股东李虎先生已回避表决，其所持有的的股份数58,401,775股不计入本议案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672,0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935％；反对1,79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6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415,64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10％；反对1,79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本议案关联股东李虎先生已回避表决，其所持有的股份数58,401,775股不计入本议案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6,075,3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998％；反对2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417,23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9％；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沈琦雨、李翼现场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其出具

的结论性意见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
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亦符合现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或列
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会议形成的《深圳市德明利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603617 证券简称：君禾股份 公告编号：2024-047
君禾泵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君禾泵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将公司注册地址由“宁波市

海曙区集士港镇万众村”变更为“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集士港镇广蔺路288号”。公司于2024年6月
3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地址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
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4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的《君禾股份关于变更注册地址、办公地址暨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
038）。

公司于2024年6月19日召开了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地址暨
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6月 20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君禾股份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
号：2024-044）。

公司已于近日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所在地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基
本登记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君禾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074739081X7
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所：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集士港镇广蔺路288号
法定代表人：张阿华
注册资本：叁亿玖仟壹佰零柒万壹仟叁佰叁拾柒元
成立日期：2003年04月30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泵及真空设备制造；泵及真空设备销售；风动和电动工具制造；风动和电动

工具销售；液压动力机械及元件制造；气压动力机械及元件制造；模具制造；模具销售；机械设备租
赁；机械电气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物业管
理；园区管理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
许可审批的项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进出
口代理；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审批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君禾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8日

证券代码：002353 证券简称：杰瑞股份 公告编号：2024-052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被担保对象公司全资子公司杰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杰瑞新能源”）资产负债

率超过70%。
公司及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且不存在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

担损失的情形。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5月7日召开2023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的议案》，未来十二个月内公
司及子公司拟对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及用信事项提供总额度不超过人
民币45亿元的担保（含公司对子公司、子公司之间、子公司对公司的担保）。相关内容详见公司披露
于巨潮资讯网的2024-024、2024-040号公告。

为满足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项目开展需要，杰瑞新能源与银团（其中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烟台莱山支行（以下简称“工行莱山支行”）为牵头行，工行莱山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天水分行、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昆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为贷款人）拟签订《固
定资产银团贷款合同》（以下简称“主合同”），全体贷款人向杰瑞新能源提供总计本金额不超过144,
000万元的中长期贷款额度。近日，为了保证全体贷款人债权的实现，在上述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
保额度范围内，公司为本事项提供保证担保，并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保证最高余额为144,000万
元。

本次担保发生前，公司对杰瑞新能源可用担保额度为149,900万元，担保余额为100万元；本次担
保发生后，公司对杰瑞新能源可用担保额度为5,900万元，担保余额为144,100万元。

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被担保方名称：杰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1年11月04日
注册地点：甘肃省天水市甘谷县天水经济技术开发区冀城产业园
法定代表人：蔡孝井
注册资本：10,000万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新兴能源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新材料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新型膜材料制造；新型膜材料销售；石墨及碳素制
品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销售；高纯元素及化合物销售；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
专用材料销售；石油制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制
造（不含危险化学品）；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100%股权。
财务情况：

2023年末，资产总额 194,046.98万元，负债总额 170,181.42万元，净资产 23,865.56万元；2023年
度，实现营业收入2,731.99万元，利润总额-6,201.40万元，净利润-4,985.18万元。

2024年一季度末，资产总额 201,211.99万元，负债总额 178,220.21万元，净资产 22,991.78万元；
2024年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2,756.56万元，利润总额-1,141.49万元，净利润-934.42万元。

经查询，被担保方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债权人/甲方：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莱山支行
保证人/乙方：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杰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保证最高余额：144,000万元人民币，该最高余额是指在乙方承担保证责任的主债权确定之日，

以人民币表示的债权本金余额之和。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自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甲方根据主合同之约定宣布借款提前

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借款提前到期日之次日起三年。
保证担保范围：主债权本金、利息、贵金属租借费与个性化服务费、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贵金属租借重量溢短费、汇率损失、因贵金属价格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贵金属租借合同借出方
根据主合同约定行使相应权利所产生的交易费等费用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
律师费等）。

其他事项：工行莱山支行作为代理行与保证人签署本合同，如债务人违约，任一贷款人均有权单
独向保证人主张担保权益。

四、董事会说明
杰瑞新能源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能够对其在经营管理、财务、投资、融资等方面实现有效

控制。目前杰瑞新能源聚焦新工艺和新设备的创新突破、研发团队与能力建设，整体生产运营情况
正常，公司对杰瑞新能源的资产质量、经营情况进行了全面评估，认为其具备偿债能力。为推进锂离
子电池负极材料项目开展，公司为杰瑞新能源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本次保证最高余额为144,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2023年度，下同）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

产的7.45%。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审议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597,650万元。基于目前公司对外担

保情况，预计本次担保提供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314,442.39万元（含本次担保最
高余额144,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16.27%；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含参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17,429.10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归
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0.90%；公司及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且不存在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
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六、其他
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002505 证券简称：鹏都农牧 公告编号：2024-063
鹏都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
第九次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第9.2.4条的规定，上市公司连续10个交

易日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1元，公司应当披露公司股票存在可能因股价低于面值被终止上市的风
险提示公告，其后每个交易日披露一次，直至相应的情形消除或者深圳证券交易所作出公司股票终
止上市的决定之日止。

2．截至2024年6月27日，鹏都农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连续17个交易日低于
人民币1元，故公司披露本次风险提示公告。

一、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原因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第9.2.1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仅发行A股股票或者仅发行B股股票的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连续二十个
交易日的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1元，深圳证券交易所终止其股票上市交易。

2024年6月27日，公司股票收盘价连续17个交易日低于人民币1元。公司股票存在可能因股价
低于面值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二、终止上市风险提示公告的披露情况
公司股票于 2024年 5月 23日收盘价为 0.98元/股，首次低于人民币 1元。公司于 2024年 5月 24

日披露《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一次风险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43）。
公司股票于2024年6月4日收盘价为0.96元/股，首次低于人民币1元。公司于2024年6月5日

披露《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一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4-052）。
2024年6月1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二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

号：2024-054）。
2024年6月2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三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

号：2024-055）。
2024年6月2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四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

号：2024-056）。
2024年6月22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五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

号：2024-057）。
2024年6月25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六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

号：2024-058）。
2024年6月26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七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

号：2024-060）。
2024年6月27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八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

号：2024-061）。
本公告为公司股票连续17个交易日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1元，可能触发交易类面值退市的第

九次终止上市风险提示公告。
三、其他说明及风险提示
1．截至 2024年 6月 27日，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不存在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4年修订）中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相关规则的情形。
2．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对公司长期价值的认可，同时为提振投资者信心，切实维

护中小股东利益和市场稳定，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公司控股股东上海鹏欣（集团）有限
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鹏欣农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西藏厚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西藏和汇企
业管理有限公司于2024年5月28日起5个月内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股份总额不低于公司总股份的1%，不高于公司总股份
的2%。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28日披露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
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6）。

3．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对公司长期价值的认可，同时为提振投资者信心，切实维
护中小股东利益和市场稳定，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
人员于2024年5月28日起6个月内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
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人民币350万元，不高于人民币700万元。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28日披露的《关于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人员增持公司股份计
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7）。

4．公司董事会正积极督促管理层努力采取相应有效的措施，改善公司经营状况，增强公司盈利
能力，提振市场信心，并密切关注公司当前股票价格走势，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鹏都农牧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会

2024年6月28日

证券代码：603189 证券简称：网达软件 公告编号：2024-027
上海网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网达移动互联网产业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网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

子公司投资建设网达移动互联网产业园项目》，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投资建设网达移动互联网产业园项目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8-052）。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网达移动互联网产业园项目（以下简称“产业园”）位于合肥市蜀山经济开发区内的雪霁路以东、

枫林路以西、汶水路以北。本工程总建筑面积 137,056.18 平方米，包括 11 栋单体厂房、一个地下车
库。

公司于近日收到项目监理公司安徽南巽建设项目管理投资有限公司关于本项目的《监理工程移
交申请通知书》，确认产业园已经通过消防验收和竣工验收。

产业园的投入使用有利于增强中部主要省市的业务拓展和人才引进，提升研发能力及管理效
率，进一步优化公司高新视频全产业链一体化的经营模式，完善业务体系，实现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公司将加紧产业园项目的最终结项工作，积极推进后续流程，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网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8日

证券代码：603398 证券简称：沐邦高科 公告编号：2024-063
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股权转让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股权转让情况概述
2023年12月27日，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邦筱宝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邦筱宝”）与浙江宝之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之梦”）签署了《股权转让协
议》，将持有的广东美奇林互动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协议转让给宝之梦，转让价格为10,043.40万
元人民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3年12月29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江

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广东美奇林互动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转让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23-096）。

二、进展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邦筱宝已分别于2023年12月29日、2024年5月7日收到宝之梦的前两笔股权

转让款，共4,017.36万元。
2024年6月27日，邦筱宝收到了宝之梦第三笔股权转让款3,013.02万元。
公司将持续跟进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六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603196 证券简称：日播时尚 公告编号：2024-037
日播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投资者联系方式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日播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进一步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保持与投资

者即时、畅通的交流和沟通，公司对投资者联系方式进行了调整，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变更事项

电话
传真

变更前
021-57783232-8726
021-57783232-8726

变更后
021-80104103
021-80104103

除上述变更外，公司其他联系方式均保持不变。

公司更新后的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上海市松江区中山街道茸阳路98号

电话：021-80104103
传真：021-80104103
电子邮箱：ir@ribo.com.cn
特此公告。

日播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8日

证券代码：688272 证券简称：富吉瑞 公告编号：2024-047
北京富吉瑞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6月2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顺义区空港工业园 B 区融慧园 25-4 号楼北京富吉瑞光电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7
17

48,374,999
48,374,999
63.6513
63.651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黄富元先生主持，会议以现场及网络方式投票表决，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张小丽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地址、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8,372,199
比例（%）
99.9942

反对
票数
2,800

比例（%）
0.0058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1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玉双、贾迎雪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富吉瑞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8日

证券代码：603797 证券简称：联泰环保 公告编号：2024-027
转债代码：113526 转债简称：联泰转债

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联泰转债”2024年跟踪评级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前次债项评级：“AA+”；主体评级：“AA-”；评级展望：稳定
● 本次债项评级：“AA+”；主体评级：“A+”；评级展望：稳定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2号——可转换

公司债券》等有关规定，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委托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证鹏元”）对公司2019年发行的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联泰转债”）
进行了跟踪信用评级并于2024年6月27日出具了《2019年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
债券 2024年跟踪信用评级报告》（中鹏信评【2024】跟踪第【653】号 01），本次主体信用评级结果为

“A+”，联泰转债信用评级结果为“AA+”，评级展望维持“稳定”。
公司前次主体信用评级结果为“AA-”，联泰转债前次信用评级结果为“AA+”，前次评级展望为

“稳定”。评级机构为中证鹏元，评级时间为2023年6月26日。本次跟踪信用评级报告详见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605020 证券简称：永和股份 公告编号：2024-042
债券代码：111007 债券简称：永和转债

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期权限制行权期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2号—业务办理》
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关于股票期权自主行权等相关规定，并结合浙江永和
制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3年度权益分派工作计划，现对公司2021年度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期间进行限定，具体如下：

一、公司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期权代码：0000000867）已于2023年11月15日进入第二个行权
期，行权有效期为 2023 年 11 月 15 日至 2024 年 11 月 4 日；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期权代码：
1000000249）已于2023年9月4日进入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有效期为2023年9月4日至2024年9月1
日。

二、本次限制行权期为2024年7月2日至2024年7月17日，在此期间全部激励对象将被限制行
权。

三、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限制行权
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8日

证券代码：688253 证券简称：英诺特 公告编号：2024-024
北京英诺特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英诺特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会提名的独

立董事董关木先生的书面辞职通知。董关木先生因个人时间安排，申请辞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及相关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职务。辞去上述职务后，董关木先生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截
至本公告披露日，董关木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亦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鉴于董关木先生的辞职将导致公司独立董事人数少于3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
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

关法律法规及《北京英诺特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董关
木先生的辞职通知将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后生效。在新任独立董事就任前，董关
木先生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公司独立董事及其在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中的相应职责。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尽快完成独立董事的补选工作。

董关木先生，1952年 5月出生，自 1978年 10月至 2014年 5月历任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技
师、科室副主任、主任，自2020年11月起担任公司独立董事。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恪尽职守、
勤勉尽责，为公司规范运作发挥了积极作用。公司及董事会对董关木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作出的
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北京英诺特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8日

证券代码：605068 证券简称：明新旭腾 公告编号：2024-060
转债代码：111004 转债简称：明新转债

明新旭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明新转债”2024年跟踪评级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前次明新转债评级：“AA-”，主体评级:“AA-”，评级展望：稳定
● 本次明新转债评级：“AA-”，主体评级:“AA-”，评级展望：稳定
● 本次评级结果较前次未发生变化。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明新旭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委托信用评级机构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证鹏元”）对本公司2022年发

行的明新转债进行了跟踪信用评级。
本公司前次主体信用评级结果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明新转债”前次评级结果为

“AA-”，评级机构为中证鹏元，评级时间为2023年06月14日。
评级机构中证鹏元在对本公司经营状况、行业情况等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估的基础上，于2024年

06月25日出具了《2022年明新旭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2024年跟踪评级
报告》（中鹏信评【2024】跟踪第【363】号 01），本次公司主体信用评级结果为“AA-”；评级展望为“稳
定”；“明新转债”评级结果为“AA-”。本次评级结果较前次未发生变化。

本次信用评级报告《2022年明新旭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2024年跟
踪评级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明新旭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06月28日

（上接D13版）
三、年审会计师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针对以上事项，年审会计师主要实施的核查程序如下：
1、获取公司与被投资单位的投资协议、相关投资决策文件等，了解相关协议条款、公司持有股权

的比例、与公司同期入股的其他投资方等，分析会计处理的合理性；
2、向公司管理层了解相关股权投资的业务管理模式和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判断其金融资产分类

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3、结合企业会计准则，评价年末公允价值确认方法是否恰当，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
4、获取被投资单位 2023年度的财务报表、公司对被投资单位投后跟踪管理情况报告等相关资

料，了解被投资单位的经营状况；
5、检索被投资单位的工商信息，了解被投资单位的融资情况；
6、了解被投资单位对期末净资产的评估情况等，分析期末是否存在可能表明成本不能代表相关

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的情形。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2023年末公司对被投资单位按取得成本计量，未产生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具有合理性。
问题六、关于募投项目
公司2022年7月12日募集资金到位，首发合计募集资金净额为25.89亿元，其中包括智能蓝牙音

频芯片升级项目、物联网芯片产品研发及产业化项目、Wi-Fi蓝牙一体化芯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年
报显示，目前该3个项目截至报告期末累计投入募集资金进度为36.37%、13.78%、6.25%，相关项目预
定达到可使用状态日期为2024年8月。请公司：（1）结合募投项目实际开展情况，补充披露募集资金
投入进度较慢的原因，并说明募集资金投入是否符合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和募集资金使用制度的相关
规定；（2）是否存在影响募投项目按计划实施的障碍或进展不及预期的风险情况。如有，请充分提示
相关风险。

回复：
一、公司说明
（一）智能蓝牙音频芯片升级项目
1、项目建设目标

“智能蓝牙音频芯片升级项目”产品为智能蓝牙耳机芯片和智能蓝牙音箱芯片，新一代智能蓝牙
音频芯片将采用22nm生产工艺，搭载高性能RISC-V指令集架构CPU，提高CPU运算性能，支持蓝牙
5.2标准，单芯片集成全模式蓝牙功能（经典蓝牙、BLE、LE Audio），大幅提升音质、功耗、降噪、语音识
别能力等方面的性能。通过本项目的建设，公司将完善智能蓝牙音频芯片系统软硬件设计方案，更
好地满足智能蓝牙应用。

2、项目资金安排
本项目投资总额为41,549.40万元，具体投资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合计

项目名称

建设投资
其中：场地投资

设备购置费
软件购置费

预备费
研发投入

铺底流动资金

投资金额
第一年

21,011.59
16,515.69
1,586.70
1,908.64
1,000.55
8,334.80

-
29,346.39

第二年
639.19

-
396.68
212.07
30.44

7,951.29
3,612.54
12,203.02

合计
21,650.77
16,515.69
1,983.38
2,120.72
1,030.99
16,286.09
3,612.54
41,549.40

占投资总额的比例

52.11%
39.75%
4.77%
5.10%
2.48%
39.20%
8.69%

100.00%
3、项目实际开展情况
公司通过持续的研发投入，在智能蓝牙音频芯片的技术研发等方面已取得明显的突破和进展，

具体情况如下：
（1）自主研发RISC-V SoC芯片内核
随着产品功能与性能升级，芯片工艺制程升级到22nm，在RISC-V架构基础上，公司配套自主研

发的音频处理系统与显示处理控制器，内置大容量的内存资源，并采用了HiFi4 DSP，极大提升了产
品算力与集成度，同时快速支持第三方算法集成。

（2）研发低延迟技术，减少无线麦克风功耗与体积
公司持续研发蓝牙无线音频的低延迟通信技术，低延时编解码技术，低延时降噪技术以及低延

时丢包修包技术，改变了原始的低频传输方式，变革无线麦克风这一巨大市场，使无线麦克风从之前
的高成本、高功耗、大体积，变成如今的低成本、低功耗、小体积，从而更广泛的应用于蓝牙音箱以及
各种直播麦克风，蓝牙音箱也得到巨大的创新驱动。

（3）蓝牙TWS通信技术
公司蓝牙音频芯片升级到BT5.4协议新标准，同时研发了新一代的蓝牙调制解调技术，提升了蓝

牙接收灵敏度，为公司产品提供更稳定、更先进的蓝牙性能。
在TWS耳机上，公司完成了LE Audio标准协议接入。配合支持LE Audio的手机，通过LC3编码

可以带来更高的音质体验。公司自主研发了LE Audio Dongle，实现音频低延迟应用，为游戏耳机带
来更好的用户体验。

（4）更高性能的音频Codec技术和音频处理技术
公司自主研发和迭代音频Codec技术，音频ADC和DAC升级到24bit系统，提升模拟与数字电路

的动态范围，音频链路性能与产品竞争力得到提升。在TWS耳机产品方面公司不断优化ANC主动
降噪算法，公司研发并优化ANC开发工具，提升客户开发效率；研发第一代神经网络处理单元NPU，
同时迭代自主研发单MIC/双MIC DNN AI 通话降噪算法，提升了产品降噪能力。

公司在音效处理技术持续研发，在动态低音、空间音频、3D环绕音效、虚拟低音、混响、AEC、防啸
叫等音效处理领域，都研发出具有竞争力的解决方案。

4、募集资金投入进度较慢的原因
截至2023年12月31日，本项目使用募集资金累计投入金额为15,111.22万元，募集资金使用进

度为36.37%，投入进度较慢，主要原因系：近年来，全国房地产市场景气度下行，房地产市场销售速度
放缓，公司基于审慎原则尚未新增购置场地用于实施该项目，而是在现有经营场所中开展项目研发，
如扣除本项目原计划使用的场地投资金额16,515.69万元，截至2023年12月31日，本项目的募集资
金投入进度为60.36%。

国房景气指数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2023年全国房地产市场基本情况》
注：全国房地产开发景气指数（简称“国房景气指数”）遵循经济周期波动的理论，以景气循环理

论与景气循环分析方法为依据，运用时间序列、多元统计、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以房地产开发投资为
基准指标，选取了房地产投资、资金、面积、销售有关指标，剔除季节因素的影响，包含了随机因素，采
用增长率循环方法编制而成，每月根据新加入的数据对历史数据进行修订。国房景气指数选择2012
年为基年，将其增长水平定为100。通常情况下，国房景气指数100点是最合适的景气水平，95至105
点之间为适度景气水平，95以下为较低景气水平，105以上为偏高景气水平。

截至本问询函回复之日，本项目募集资金投入符合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和募集资金使用制度的相
关规定，不存在影响募投项目按计划实施的障碍或进展不及预期的风险情况。

（二）物联网芯片产品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1、项目建设目标

“物联网芯片产品研发及产业化项目”产品为基于 ISM频道工作频率介于2,400M-2,483Mhz范围
的蓝牙物联网芯片，新一代蓝牙物联网芯片将采用22nm生产工艺，搭载高性能RISC-V指令集架构
CPU，支持蓝牙5.2标准与自定义组网协议标准，升级蓝牙射频、ADC/DAC等模拟电路工艺，单芯片集
成全模式蓝牙功能（经典蓝牙、BLE、LE Audio），通过改动芯片模拟电路与数字基带、协议栈实现无线
组网功能。

2、项目资金安排
本项目投资总额为18,790.54万元，具体投资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1

项目名称

建设投资
其中：场地投资

设备购置费
软件购置费

预备费

投资金额
第一年
4,721.11
540.00
1,835.58
2,120.72
224.81

第二年
-
-
-
-
-

合计
4,721.11
540.00
1,835.58
2,120.72
224.81

占投资总额的比例

25.12%
2.87%
9.77%
11.29%
1.20%

2
3

合计

研发投入
铺底流动资金

5,607.16
-

10,328.27
6,594.91
1,867.35
8,462.26

12,202.08
1,867.35
18,790.54

64.94%
9.94%

100.00%
3、项目实际开展情况
公司持续推进物联网芯片产品研发及产业化项目，截至本问询函回复之日，公司四颗40nm物联

网SoC芯片已完成流片，其中三颗物联网SoC芯片已分别于2023年8月、2023年10月和2024年3月
实现量产。截至本问询函回复之日，公司物联网芯片工艺制程与本项目目标产品工艺制程存在差
异，主要原因如下：

（1）由于工业、企业等一些市场垂直领域需求的减少，2023年全球物联网芯片和模组市场需求受
到冲击。根据Counterpoint的调研数据，2023年全球蜂窝物联网模组出货量首次出现年度下滑，同比
下降2%。根据公开资料，国际物联网芯片领先企业高通在2023财年 IoT业务收入同比下滑19%。在
全球物联网市场发生变化以及终端消费更加理性化的背景下，高性价比产品更受消费者青睐。基于
此，公司从市场实际需求出发，在本项目实施过程中优先研发40nm工艺制程物联网SoC芯片，以提升
产品性价比和市场竞争力；

（2）物联网产品市场规模大，但细分领域众多，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开发和市场推广，公司优先研
发推进40nm工艺制程物联网SoC芯片，相关产品获得市场认可，市场份额快速提升后，再逐步将物联
网SoC芯片升级迭代至22nm制程工艺，能够避免产品研发周期过长，减少研发试错成本。

4、募集资金投入进度较慢的原因
截至2023年12月31日，本项目使用募集资金累计投入金额为2,589.42万元，募集资金使用进度

为13.78%，投入进度较慢，主要原因系：公司综合考虑物联网行业和外部市场情况，为确保研发和产
品有序推进，避免研发周期过长，减少研发试错成本，公司优先将各方面资源投入到40nm物联网SoC
芯片的研发中，在公司产品获得市场认可后再逐步将产品升级迭代至22nm制程工艺。

截至本问询函回复之日，公司仍按照本项目建设目标有序推进本项目的实施，项目推进所需资
金、人才、技术等方面均不存在障碍，本项目募集资金投入符合募集资金使用制度的相关规定。但由
于外部市场环境变化、公司整体产品布局考量等因素的影响，公司将合理把控本项目的投资进度，可
能存在2024年8月无法按时结项的风险，公司后续将在履行相关审议后在定期报告及相关公告中详
细披露募投项目进展情况。

（三）Wi-Fi蓝牙一体化芯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1、项目建设目标
本项目产品为采用22nm生产工艺的Wi-Fi芯片和Wi-Fi蓝牙一体化芯片，其中Wi-Fi芯片主要

集成在电脑、手机、嵌入式设备等设备中，扩展设备Wi-Fi功能，实现网络连接和智能管理；Wi-Fi蓝
牙一体化芯片主要作为处理器主控芯片，通过嵌入相关智能家居设备，满足智能家居中各不同物理
节点的无线连接和智能控制。通过本项目建设，公司拟完成Wi-Fi IEEE 802.11a/b/g/n模拟 IP与数字
IP研发，在芯片上集成高性能四麦克风远场语音输入数字信号处理器和具有语音识别功能的神经网
络加速处理器，蓝牙支持标准升级到5.2标准，支持全模式蓝牙功能（经典蓝牙、BLE、LE Audio）。

2、项目资金安排
本项目投资总额为24,430.20万元，具体投资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合计

项目名称

建设投资
其中：场地投资

设备购置费
软件购置费

预备费
研发投入

铺底流动资金

投资金额
第一年
4,235.07
660.00
1,472.31
1,901.09
201.67
8,878.44

-
13,113.52

第二年
608.28

-
368.08
211.23
28.97

8,601.35
2,107.05
11,316.68

合计
4,843.35
660.00
1,840.39
2,112.32
230.64

17,479.80
2,107.05
24,430.20

占投资总额的比例

19.83%
2.70%
7.53%
8.65%
0.94%
71.55%
8.62%

100.00%
3、项目实际开展情况
截至本问询函回复之日，公司已经完成 22nmWi-Fi蓝牙低功耗 SoC工程实验片的回片测试，目

前Wi-Fi RF射频性能基本满足产品需求，但Wi-Fi基带、协议技术仍需持续研发投入，提升性能。目
前公司仍按照本项目的建设目标和规划持续投入资源进行研发。

4、募集资金投入进度较慢的原因
截至2023年12月31日，本项目使用募集资金累计投入金额为1,526.49万元，募集资金使用进度

为6.25%，投入进度较慢，主要原因系：Wi-Fi芯片技术难度高、研发投入大，全球Wi-Fi芯片主要供应
商高通、博通、联发科、瑞昱等均经过长达多年的系统研发方才完成基带、射频、协议栈、SoC集成等研
发工作，打造出全自研 IP的Wi-Fi芯片产品。

截至本问询函回复之日，公司仍按照本项目建设目标有序推进本项目的实施，本项目募集资金
投入符合募集资金使用制度的相关规定。基于Wi-Fi蓝牙一体化芯片技术难度高、研发投入大等特
点，公司将结合外部市场环境等因素审慎推进该项目，可能存在2024年8月无法按时结项的风险，公
司后续将在履行相关审议后在定期报告及相关公告中详细披露募投项目进展情况。

此外，公司将响应中国证监会《关于深化科创板改革服务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八条措
施》等政策导向，积极探索以外延等方式吸收具有技术及研发能力的企业或团队，以此来实现技术和
产品的升级，加快推进实施本项目。

二、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保荐机构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获取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明细台账，了解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进度；
2、查阅公司招股说明书和公告，了解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募集资金使用规划与延期情况；
3、查阅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分析募集资金的使用是否符合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4、访谈公司管理层，分析募集资金实际投入进度与计划投入进度的差异情况；
5、获取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银行对账单、会计师对募集资金账户的银行询证函，检查募集

资金使用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6、抽查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凭证，获取并检查相关采购合同、协议、付款凭证等资料。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公司募集资金投入符合募集资金使用制度的相关规定，其中“智能蓝牙音频芯片升级项目”的

募集资金投入符合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物联网芯片产品研发及产业化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符合募
集资金使用计划，但投入进度较慢，系公司基于外部市场环境变化、整体产品布局等因素考量而合理
控制项目投资进度；“Wi-Fi蓝牙一体化芯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的募集资金可能存在无法按计划投
入的风险，系公司基于项目技术难度、研发投入以及外部市场环境等因素考量而审慎推进该项目；

2、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影响募投项目按计划实施的障碍，其中“智能蓝牙音频芯片升
级项目”不存在进展不及预期的风险；“物联网芯片产品研发及产业化项目”、“Wi-Fi蓝牙一体化芯片
研发及产业化项目”存在进展不及预期的风险，公司后续将在履行相关审议后在定期报告及相关公
告中详细披露募投项目进展情况。

三、年审会计师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针对以上事项，年审会计师主要实施的核查程序如下：
1、获取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明细台账，了解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进度；
2、查阅公司招股说明书和公告，了解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募集资金使用规划与延期情况；
3、查阅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分析募集资金的使用是否符合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4、访谈公司管理层，分析募集资金实际投入进度与计划投入进度的差异情况；
5、获取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截止日余额的相关证据，包括银行对账单和银行询证函回函，检

查募集资金使用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6、抽查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凭证，获取并检查相关采购合同、协议、付款凭证等资料。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
1、公司募集资金投入符合募集资金使用制度的相关规定，其中“智能蓝牙音频芯片升级项目”的

募集资金投入符合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物联网芯片产品研发及产业化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符合募
集资金使用计划，但投入进度较慢，系公司基于外部市场环境变化、整体产品布局等因素考量而合理
控制项目投资进度；“Wi-Fi蓝牙一体化芯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的募集资金可能存在无法按计划投
入的风险，系公司基于项目技术难度、研发投入以及外部市场环境等因素考量而审慎推进该项目；

2、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影响募投项目按计划实施的障碍，其中“智能蓝牙音频芯片升
级项目”不存在进展不及预期的风险；“物联网芯片产品研发及产业化项目”、“Wi-Fi蓝牙一体化芯片
研发及产业化项目”存在进展不及预期的风险，公司后续将在履行相关审议后在定期报告及相关公
告中详细披露募投项目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科蓝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8日


